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儋州市公立幼儿园校车购买服务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海南省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行动方

案》《海南省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（2017-2020 年）》及相关

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完善儋州市幼儿园校车管理服务机制，实现校

车保障由传统方式向市场化、社会化方向转换，不断提升儋州市

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水平。现结合儋州市公办幼儿园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通过政府向社会购买校车服务，采取“政府主导、部门配合、

市场运作、企业经营”的运营模式，合理有效配置校车资源，达

到厉行节约、降低办学成本的目的，有力保障本市幼儿园校车服

务需求。

二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费用、服务期限及现有校车处置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为我市12所公立幼儿园约2550名学生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

接送服务。

（二）服务费用、服务期限及现有校车处置事项

结合我市实际，12 所公立幼儿园共需 22 辆校车。其中：36

座专用校车单车每年成本约为 18.1 万元；19 座专用校车单车每

年成本约为 16 万元。合计每年成本约为 385 万元（16 辆 36 座

约为 289 万元+6 辆 19 座约为 96 万元=385 万元/年）。

儋州市教育局作为业主单位，以每年成本价 385 万元为底价，

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投标方式选定 1 家资质良好的汽车服务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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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购买 3 年服务，为儋州市 12 家公立幼儿园学生提供接送服务，

服务费用以公开招投标的结果为准，包含燃料费、保险费、司机

人员费用、安全管理员费用、维修费等一切费用，不再支付其他

任何费用。

招标选定服务运营商后，由服务运营商与各幼儿园签订协议，

教育局将费用拨付到幼儿园，由幼儿园支付给运营商。

三、校车服务经营权取得及条件

通过依法依规参加儋州市教育局向社会公开招投标的方式

取得本市 3 年的公立幼儿园校车服务经营权。为满足校车用车的

需求，提供校车服务的运营商必须是一家实力雄厚、管理规范、

服务综合保障能力强、有应急救援处置能力，无不良信用记录，

具备固定办公场所、维修维护场所、停车场地和专业管理队伍，

有互联网车辆运营调度监控平台，资质良好且具备三年以上公共

运输交通管理及承接过校车运营服务外包管理经验的企业。

四、提供服务车辆要求、类型及用车管理规定

（一）提供服务车辆要求

提供校车服务的运营商必须根据儋州市公立幼儿园学生人

数提供性能、车容车貌良好的校车，以保障幼儿园学生接送用车，

且配备技术熟练责任心强的驾驶员，保障用车服务。

（二）车辆类型

所提供车型必须是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性能标准的36座和 19

座专用校车。

（三）用车管理规定

按照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海南省校车安全试行办法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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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车辆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五、考核与监督

（一）由儋州市教育局牵头制定本市校车服务考核管理办法，

每年组织一次校车运营考核工作。

（二）由儋州市教育局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做好日常校车服

务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督促其整改落实，确保校车

服务不断优化。

六、服务保障措施要求

（一）驾驶员基本条件

1.政审合格，思想政治素质过硬、道德品质优秀；

2.身体健康、五官端正、形象良好；

3.准驾车型驾龄 5 年以上，驾驶技术过硬；

4.服务意识强、服务技能熟练。

（二）安全员基本条件

1.政审合格，思想政治素质过硬、道德品质优秀；

2.身体健康、五官端正、形象良好；

3.服务意识强、服务技能熟练。

（三）行车安全管理

（1）车辆管理

1.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建立车辆档案，一车一档。

2.车辆安装北斗定位监控管理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，加强车

辆运行动态管理，确保行车安全。

3.按国家规定购买车辆保险等相关费用。

（2）驾驶员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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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运营商优选驾驶人员，统一培训上岗、统一调派，定期安

全学习，强化驾驶员的安全意识，提高安全驾驶技能，规范服务

标准。

（四）服务质量保障

1.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卫生，车内空气清新；

2.驾驶员、安全员仪容仪表整洁，服务规范；

3.出车过程中做到“起步不闯、转弯不晃、刹车不点头、行

车一条龙、停车一条线”；

4.运营商制定回访方案，定期回访用车单位，收集对服务质

量的反馈意见，有针对性地对驾驶员及安全员的强化培训，提高

服务质量。

（五）车辆维护管理

1.车辆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，确保车辆处于良好技术状态。

2.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负责对车辆的管、用、养、修进行全过

程管理。

3.坚持对车辆进行出车前、行车中、收车后的例行检查。内

容涵盖车辆安全性能检查、车容车貌检查、卫生及异常情况等检

查。

（六）签订有关工作保密协议书和安全及服务质量承诺书。

七、建立退出机制

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解除服务合同：

（一）一年内出现一次重大交通事故。（是指一次造成死亡

１至２人，或者重伤３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交通事故。）

（二）不按照服务合同所约定的内容提供服务，严重影响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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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公立幼儿园学生接送服务形象。

（三）连续两年绩效考核不合格。

儋州市教育局

2020 年 5 月 18 日


